
关于对县人大十七届四次会议
第57号建议的答复

[bookmark: OLE_LINK33][bookmark: OLE_LINK32]王*业、王*萍、董*芳代表：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拟请相关部门出具指导意见进行土地调整的建议》建议（提案）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嵩待高速公路于2001年取得批复文件，批复文号：地准字（2001）第（143）号，嵩明县境内批复面积1172.82亩，其中嵩阳街道660.23亩。嵩昆路（嵩四路与哨关路连接线）一期项目用地于2016取得批复文件，批复文号：云国土资复〔2015〕654号，批复面积948.54亩，其中涉及倚伴社区面积63.53亩。嵩明（小铺）至昆明（乌龙）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于2021年取得批复文件，批复文号：自然资函〔2021〕375号，嵩明县境内批复面积3651.25亩，其中涉及倚伴社区面积246.36亩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农村土地调整相关工作，建议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进行开展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我局将积极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感谢您对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  王女士 0871-67923711）
公示时限:5 个工作日(2025年8月18日—2025 年8月22日）



嵩明县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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